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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盛珊珊 通讯员 余涵江 张森华

上周日，戴着红色志愿帽的小李跟往常一样来到杭州
余杭区南苑街道人民广场西侧的工商银行，向前来办理业
务的市民发放防通讯网络诈骗宣传单。与普通志愿者不同
的是，小李是一名社区服刑人员，这项志愿服务是余杭区

“关心桥驿站”为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量身定制的特色社
会服务。

为增强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的社会责任感，今年年初，余杭
区“关心桥驿站”联合南苑派出所，梳理出了南苑街道通讯网络
诈骗案件多发的5个银行ATM机网点，并对青少年社区服刑人
员进行通讯网络诈骗防范专题培训，安排他们每周定点开展反
诈骗宣传。

“刚开始，我不敢主动跟市民宣传防诈骗知识，后来有个大
妈主动跟我聊天，向我咨询一些新型诈骗手段，我开始慢慢融入
这项工作。从那时起，我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也
逐渐理解了‘助人自助’的涵义。”小李说。

余杭区“关心桥驿站”负责人告诉记者，青少年社区服刑人
员大多处于青春期，自尊心特别强，不愿主动与人沟通。为
此，“关心桥驿站”根据青少年心理特征定制了不少这样的特
色社会服务，如让他们参与平安宣传志愿服务，参加“五水共
治”“平安护航 G20”等志愿宣传，让他们在主动参与社会服务

中提高遵纪守法的意识。
除了搭建服务平台帮助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融入社会，“关

心桥驿站”还为他们定制“一人一策”的个性化帮教方案，促使他
们早日新生。社工定期上门走访调研，及时发现他们生活和工
作上的困难，并通过争取爱心企业支持、提供就业岗位、开展困
难救助等方式，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蒋伟（化名）是一名尿毒症晚期患
者，每月要花费高额的医药费用于血液透析，家庭十分拮
据。今年 4 月，“关心桥驿站”为蒋伟组织爱心募捐，6 家企
业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共计捐助医疗费用 3 万余元。此前，
南苑司法所也通过余杭区司法局困难帮扶计划和南苑街道
帮扶基金为他多次筹措困难补助。“我犯过错，却还得到这
么多爱心人士的帮助，感谢你们为我点燃了生命之灯。”蒋
伟说。

ATM机边有“小红帽”教你防骗
杭州余杭区“关心桥驿站”打造特色社会服务

本报记者 王索妮

近日，一则《杭州，为你羞耻》的文章在网络热传，其中的不
实内容刷爆微信朋友圈，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发布者郭某最
终被依法处理。而就在近日，内蒙古男子胡某因发布“苍南城
管遭围堵现场”的不实信息被苍南警方抓获，并被依法处以行
政拘留。

国家赋予公民充分的言论自由，可如果大家认为网络上什
么话都可以说，那就大错特错了。活跃在网络上的网民，该如
何才不会触犯法律呢？

事件：网上乱说话 后果很严重
7月10日9时54分，台州网友“瓶子”在其QQ空间发表了

题为《杭州，为你羞耻》的文章，文中罗列了G20杭州峰会筹备
工作的一系列虚假数据，如“安保民警补贴十万元”“峰会预算
1600亿元”等。文章迅速引发网民、微信公众号等关注，转发
量高达 6 万。“瓶子”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随即自行删除了
QQ空间的文章，但已在网上造成恶劣影响。7月11日，经网
友举报，台州椒江区公安分局介入调查。据查，网名“瓶子”的
郭某 46 岁，是椒江区一名在职公务员，他承认《杭州，为你羞
耻》为其原创所发，并对自己一时糊涂发布谣言的行为感到万
分后悔。最终，郭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受到行政拘留
10日的处罚。

无独有偶。就在近日，苍南警方远赴内蒙古，将胡某抓

获并依法对其行政拘留。据了解，胡某 42 岁，家住内蒙古
锡林郭勒盟，经营传媒公司，主要靠经营广告业务获益。7
月 7 日 0 时许，胡某在其传媒公司所属微信公众号发布题为

《苍南城管遭围堵现场》的信息，引发网民关注。该信息内
容来源于网络上一篇关于“2014 年苍南城管事件”的报道。
在明知该事件是发生在 2014 年的情况下，胡某为吸引眼
球，篡改时间，对网民造成误导。获悉情况后，苍南警方立
即展开调查。7 月 18 日，办案民警赶赴内蒙古将胡某抓
获。7 月 20 日，胡某同样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政
拘留 8 日。

注意：网络言论三条红线碰不得
从公安机关处理郭某和胡某的法律依据来看，是依照《治

安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即“散布谣言，谎报险情、
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五日以上
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
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这两个例子告诉网友，别以为网络百无禁忌，有些
话并不能乱说。那么，在网上发表言论有可能触犯什么
法律呢？记者就此采访了浙江一墨律师事务所律师陈
晓璐。陈律师表示，网络言论有以下几条“红线”千万不
能碰。

“第一条红线是寻衅滋事罪。”陈律师解释说，寻衅滋事
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秩序，因此“传统”的寻衅滋事犯罪多发
生在公共场所。“网络虽然是虚拟空间，但在互联网中的各类

网站、主页等网络空间都具有‘公共’属性，因此法律也可以
对发生在此的寻衅滋事行为作出约束。”《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解释》”）中对于

“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
以及“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
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
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均依照刑法规定，以寻
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第二条红线是诽谤罪。“寻衅滋事罪较之诽谤罪，最大区
别是前者损害了公共利益，而后者主要针对某一主体。”陈律
师说，《两高解释》列举了七种情形：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引
发公共秩序混乱的；引发民族、宗教冲突的；诽谤多人，造成
恶劣社会影响的；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造
成恶劣国际影响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
情形。因此如果在网络上的言论涉及以上情形，就会被追究
刑事责任。

另外，有那么一群人靠在网上“删帖”“发帖”为生，甚至是
以处理网络信息为由威胁、要挟他人，索取公私财物。陈律师
说，这群人就会触及第三条红线，即敲诈勒索罪：“《两高解释》
认为，对于这样的行为如果数额较大，或者多次实施上述行为
的，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

陈律师表示，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但权
利不是绝对的，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行使。广大网民需增强网络
文明意识和法制意识，在网上发言须遵守法律，不得损害他人
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网络言论自由须在法律范围内行使
《杭州，为你羞耻》引出“三条红线”说

流动人口没登记
用工单位被罚款

通讯员 朱建峰 本报记者 陈洋根

本报讯 近日，因工地上90余名流动人员未落
实登记工作，杭州富阳区公安分局三山派出所对用
工单位处罚9800元，这是《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
记条例》实施以来，富阳区公安分局对用工单位不落
实流动人口登记开出的首张大额罚单。

当日，三山派出所民警在对辖区依江路沿线
工地进行例行流动人口检查时，发现工地内尚未
出售的商铺里入住了大量流动人员，经身份核查
发现，这些流动人员系工地工人，然而用工单位对
这些人员均未落实身份登记且未向公安机关进行
报送登记。

民警对工地管理人员进行了教育，并根据《浙江
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相关规定，对用工单位处
以9800元罚款。这次处罚在在建工地的管理方中
产生了很大影响，多名建设方负责人主动联系民警，
询问相关事宜，以确保工地管理规范有序。

开展专项督查
平安护航峰会

见习记者 晓禾 通讯员 黄正华

本报讯 近日，宁波市委、市政府对“平安护航
G20”工作进行全面检查评估，以确保G20杭州峰会
前宁波社会和谐，秩序稳定。

今年上半年，宁波市两次对 G20 杭州峰会维
稳安保工作进行专门研究部署，先后制定下发

《宁波市 G20 峰会维稳安保工作总体方案》《平安
护航 G20 大会战“十大行动”工作方案》等多个指
导性文件，要求各地、各部门及有关单位结合自
身实际，分解任务，制定细化的行动方案。

7月20日，市委督查组对全市各区、县（市）的维
稳安保、环境质量保障及创新社会治理工作进行专
项督查，力求反馈的信息全面、准确，不留死角。目
前，督查情况正在进一步汇总分析，有关部门将根据
汇总情况继续查漏补缺，确保G20杭州峰会的安保
工作万无一失。

通讯员 鲍人省

穿梭在车流中，及时
纠正交通乱象，每分钟要
做出100多个标准动作；
蔚蓝色的警服一会儿就
像从水中捞起一般，贴住
前胸后背……连日来，台
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启动“白加黑”“5+2”工
作模式，坚持战高温挖潜
力，挥汗保平安。

高温下，每分钟百多个动作


